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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考夫曼曾言到：“法律的逻辑并非无关紧要，足够的证
据已经表明，在现实的社会中，违背了法律逻辑的思维，同时
背离了受法律而不受法律逻辑规则约束的客观事实普遍存在。
正因如此，大量的法律不得不进行修正，并且发生于客观社会
中的案件事实也才会产生出可追诉的特性。”[1] 不难看出，法
律逻辑思维必然存在于法律运作的全过程，并对法律运作全过
程的顺利展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效。那么，何谓法律逻辑思
维呢？佩雷尔曼指出：“法律逻辑思维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设
想的那样，将形式逻辑思维应用于法律。我们所指的法律逻辑
思维是指供法学家或法律人完成特定任务之用的方法和智力手
段。”[2] 显而易见，法律逻辑思维是法律人在对法律问题进行
认知和解决时所运用的一种有别于形式逻辑思维的方法和智力
手段。既然法律逻辑思维不同于形式逻辑思维，那么法律逻辑
思维又具有哪些特殊性，并且在认清法律逻辑思维特殊性的基
础上，我们在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又该如何改变现有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问题势必会引起我们展开进一步地讨论。

2、法律逻辑思维的特殊性

尽管法律逻辑思维的形成和运用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形
式逻辑思维的影响和制约。但从人类逻辑思维产生、运用的领
域和理性基础以及价值指向等多个层面来看，法律逻辑思维同
形式逻辑思维相比却具有着以下显著的特征：

首先，从人类逻辑思维产生和运用的领域来看，法律逻辑
思维具有着规范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特征。形式逻辑是对人类
一般意义上的逻辑思维产生和运用的规律、规则以及结构形式
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固化的推理结构以及推
理路径促使了形式逻辑思维强制性特征的形成，而这种强制性
从其外化的形式来看，其可表现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固化性、推
理路径的封闭性以及推理结论的不可更改性等多种形式。[3] 相
比而言，法律逻辑思维则形成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
一方面，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其必然要具有规范性。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社会时空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对于涉法问题的
认知也不尽相同。据此，在涉法范围内所形成的法律逻辑思维
具有的规范性必然不会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性这一表现形式。
据此，同质的案件事实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会得出不同的法律
判断结论，这无疑为我们揭示出法律逻辑思维在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同时还具有着开放性的特征。

其次，从人类逻辑思维产生的理性基础来看，法律逻辑思
维具有着承继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特征。人类的理性分为演进
理性与建构理性。演进理性是一种带有自发性、传承性、非认
为设计性的经验成果。而建构理性则强调人为设计性、批判性
和创新性。[4] 无论是演绎逻辑思维，还是归纳逻辑思维，形式
逻辑思维的展开都必然会表现为主体自发地将前人所积累下的

当下人们认为形式逻辑思维在法学中的具体运用就是法律逻辑学。然而，同形式逻辑思维相比，存在于法律具体运用过程

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法律逻辑思维除了需要借助并受制于形式逻辑思维中的特定推理规则之外，其自身还具有着规

范性与开放性相统一、承继性与建构性相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显著特征。据此，为了实现将法学理论知识转化

为法律思维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的涉法问题作出合理的评价等法学教育目的，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

面势必要作出必要的改革。

法律逻辑思维；特殊性；教学改革

逻辑规则和逻辑结构形式继承下来，并在固化的经验成果基础
上再进行合规则的推导。可见，形式逻辑思维就是在演进理性
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由于受到社会时空因素的影响，不同时空
维度内的涉法价值与理念必然会促使新的法律逻辑思维形成。
而这些新的法律逻辑思维的形成与运用往往又是对之前的法律
逻辑思维、法律制度、法律理念进行批判。毫无疑问，法律逻
辑思维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建构理性。当然，在批判和责难的
过程中，被当下社会所予以承认和接受的法律思维、法律制度
和法律理念同样也会被继承下来。显而易见，除了建构理性之
外，演进理性同样也是法律逻辑思维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从逻辑思维的价值指向来看，法律逻辑思维具有
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特征。人类的任何一种逻辑思维的
产生和展开无不是在特定的范畴内去充分地实现客观性。[5] 形
式逻辑思维所追求的客观性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说应该被称之为
“真”。具体而言，在形式逻辑思维具体运作过程中，只有在
前提为真的情况下，推理的主体在遵循科学的推理规则并运用
固化的推理结构形式方可推导出价值无涉的推理结论。很显然，
形式逻辑思维所追求的“真”就是一种价值无涉、客观真实的
科学真理。而在法律逻辑思维具体运作过程中，法律逻辑思维
运用主体在面对客观案件事实时通过自身的价值判断来对客观
案件事实进行“适法性”的认定，然后在法的目的价值的指引
下去寻找法律规范，并最终作出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裁判
结论。显而易见，法律逻辑思维所追求实现的客观性从认识论
的层面上来看，其就是一种价值有涉的“普遍可接受性”。

3、法律逻辑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基于上述有关法律逻辑思维特殊性的论述，在法律逻辑学
的教学内容层面上，我们势必要作出以下相应的改革：

首先，侦查逻辑思维作为法律逻辑学特有的研究对象需加
以明确。同形式逻辑思维相比，侦查逻辑思维是将现场勘验、
侦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侦查讯问、侦查假说的提出、解释与
检验等一系列侦查行为中的思维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其具有
着司法实践性、溯因性、排疑性以及假说证成试错性等涉法建
构理性的特性。同时，作案过程溯因法、并案归纳溯因法以及
侦查假说竞优选择法等多种侦查方法作为侦查逻辑思维的展开
方式也充分地显示出侦查逻辑思维必然会有别于形式逻辑思
维。[6] 显而易见，侦查逻辑思维作为法律逻辑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其核心地位和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其次，法律论辩逻辑思维作为法律逻辑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需加以明确。同形式逻辑思维相比，法律论辩逻辑思维是一种
关涉法律论辩的实质、规则以及论辩方法的逻辑思维。就其价
值指向而言，法律论辩逻辑思维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论辩过程
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这明显地有别于形式逻辑思维所追求的客
观真理。同时，作为一种论辩逻辑思维，法律论辩逻辑思维往
往带有开放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鲜明特征。[7] 很显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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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逻辑思维同形式逻辑思维相比具有着明显的差异，作为法
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前者的核心地位与重要性亦是不言而喻。

最后，法律规范逻辑思维作为法律逻辑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需加以明确。法律规范逻辑思维主要是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
以及法律原则内在的逻辑特性展开研究和讨论。其中，法律概
念是对涉法的人、事、物、行为展开认知时所形成的一种带有
主观价值判断特点的认知结果。法律规则则是一种以权利与义
务为其内容并带有明确性和强制性特点的行为准则。法律原则
则是一种具有抽象性并对法律规则的具体适用起到指导性作用
的原理与准则。同时，法律规范逻辑思维的具体展开还会受到
社会公共政策和具体案件事实的影响和制约。显而易见，法律
规范逻辑思维明显地有别于形式逻辑思维，其作为法律逻辑学
特有的研究对象必然不会产生任何异议。

4、法律逻辑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基于上述的论述，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层面上，我们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势在必行。作为法学教育中常用
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已被广大教师所熟知并广泛加以
使用。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在对法学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时需从
客观实际出发来选取和设计案例，并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帮助
学生去牢固地掌握法学知识，进而以此来培养和提升学生在运
用归纳、演绎、分析、论证等逻辑思维方法的能力。然而，从
当下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情况来看，有助于提升法律逻辑思维能

力的案例教学法却并没有在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得到重视，
这对于法律逻辑学教学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一种阻碍。

其次，论辩教学法的确立确有必要。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必
然是对法律逻辑思维的形式、结构以及推理规则进行讲解，而
法律逻辑思维又具有开放性、认为设定性、非形式化等特征。
为此，论辩教学法在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的引入与运用就显
得尤为重要。论辩教学法是一种开放式、交互式、目标式的教
学方法，对其加以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法学知识进行深入了
解，同时其也极大地促进了学生法律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然
而，论辩教学法在当下的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却并未得到重
视，单向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无疑是法
律逻辑学教学方法上的一种弊端。

最后，实践教学法的运用不可或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
实践的检验，法学理论知识亦不例外。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法学
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们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敏锐的观察和较高
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社会中的涉法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
而在这一背后发挥不可替代功能的法律逻辑思维自然也应来源
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然而，当下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式
多数采用的是纯课堂教学模式，其完全忽视了社会实践对学生
法律逻辑思维的影响，这无疑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方法上的一种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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